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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文件

普桃府〔2025〕19 号 签发人：王海峰

桃浦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桃浦镇 2025 年
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成员

单位职责分工和工作方式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基层单位:

现将《桃浦镇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

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和工作方式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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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浦镇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
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和工作方式

根据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开展普陀区2025年

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》要求，成立桃浦镇2025年全国

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(以下简称协调小组),其主要

职责是负责桃浦镇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(以下简称1%

人口抽样调查)的组织和实施，协调解决调查中的重大问题;

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协调小组办承担。

一、职责分工

1%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涉及范围

广、参与部门多、工作难度大，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负

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享，共同做好1%人口抽

样调查工作。按照各部门的职能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镇经济发展办公室、镇社会工作办公室

负责承担协调小组办日常工作，具体负责调查的组织实

施；负责组织协调各居民区、各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的各项工

作；选配调查员和调查指导员，加强业务指导。

镇党政办公室

负责协调办公场所和后勤保障工作。

镇社区党建办公室

负责审核把关、选优配强调查员和调查指导员队伍。

镇社区党群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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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统筹协调宣传动员工作；做好调查各阶段舆情监测

工作。

镇社区管理办公室

负责提供基础地理数据信息资料，参与普查小区的划分

工作；配合做好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维护工作。

镇社区服务办公室

负责配合做好抽中的在校学生、养老院等人群的调查登

记工作；对接区职能部门，做好与卫生健康相关信息统计。

镇社区平安办公室

负责调查期间的社区稳控工作，做好信访接待。

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

负责做好物业沟通协调工作；落实12345相关服务热线

的处置。

镇财政所

负责调查经费保障工作。

桃浦派出所、白丽派出所

负责为调查登记信息与户籍人口信息比对工作提供数

据核查服务；协调配合调查登记阶段相关工作。

二、工作方式

1、根据工作需要，召开协调小组会议，研究解决1%人

口抽样调查中的重大问题。

2、1%人口抽样调查的日常工作问题由协调小组办处理。

3、协调小组重要文件经征求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意见



4

后印发，一般性工作文件由协调小组有关负责人签发。

4、1%人口抽样调查涉及的有关政策等重大问题需要协

调的，由协调小组办牵头，商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后，报协调

小组审批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桃浦镇党政办 2025 年 7月 28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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